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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积极推动粤港两地的全面合作与发展，双方制订此合作协议。主

要合作内容如下：  
 

* 合作提高区域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水平。  

 

* 举办「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  ─  以知识产权促进企业转

型升级」研讨会。  

 

* 推进粤港知识产权案件协作处理机制建设，进一步加强粤港两地

知识产权执法部门间的情报交流与分享，并重点推进两地的执法协

作。  
 

* 深入开展「正版正货承诺」活动，把活动推广至广东省第三批试

点城市。  
 

* 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专题交流活动，合办粤港创意产业企业和知识

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交流活动。  
 

* 持续更新知识产权资料库信息。  

 

* 开展香港考生在粤参加 2009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工作。  

 

* 推进两地民间知识产权组织机构的交流。  

 

* 在港举办「专利法修改与实施研讨会」。  

 

* 在粤开展粤港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培训。  

 

* 在粤举办港资企业利用专利信息加快转型升级培训班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 (即香港特区知识产权署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)
签署  


